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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节 分项价格表 

分项价格表 

项目名称：沛县城区道路（五位一体）市场化保洁服务 

项目编号：JSZC-320322-PXZX-G2023-0019 

所投标的采购包为：采购包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货币单位：人民币元 

序号 费用名称 数量 单价 月费用 年费用 备注 

一 人工成本 18842096.00 元   

1 人员基本工资 11470800.00元   

1.1 项目经理 1人 5000.00 元 5000.00元 60000.00元   

1.2 管理人员 12人 2800.00 元 33600.00元 403200.00元   

1.3 驾驶员 29人 4100.00 元 118900.00元 1426800.00元   

1.4 道路保洁员 257人 2024.00 元 520168.00元 6242016.00元   

1.5 街面保洁人员 43人 2024.00 元 87032.00元 1044384.00元   

1.6 中转站操作人员 8人 2500.00 元 20000.00元 240000.00元   

1.7 人行道冲洗人员 20人 2500.00 元 50000.00元 600000.00元   

1.8 压缩车随车人员 8人 2500.00 元 20000.00元 240000.00元   

1.9 公厕保洁人员 50人 2024.00 元 101200.00元 1214400.00元   

2 社保费用 428人 
13872.00 

元/人/年 
/ 5937216.00元 

 

3 意外险 428人 
600.00 

元/人/年 
/ 256800.00元 

 

4 春节、中秋节过节费 428人 
400.00 

元/人/年 
/ 171200.00元 

 

5 防暑降温费 428人 
1200.00 

元/人/年 
/ 513600.00元 

 

6 劳保费 428人 
360.00 

元/人/年 
/ 154080.00元 

 

7 工具费 350人 
600.00 

元/人/年 
/ 210000.00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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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服装费 428人 
300.00 

元/人/年 
/ 128400.00元 

 

二 机械运营成本 3768400.00 元   

1 垃圾转运车辆 4辆 
6000.00 

元/辆/月 
24000.00元 288000.00元 

 

2 压缩车辆 4辆 
6000.00 

元/辆/月 
24000.00元 288000.00元 

 

3 洗扫车辆 9辆 
8400.00 

元/辆/月 
75600.00元 907200.00元 

 

4 高压冲洗车辆 9辆 
10000.00 

元/辆/月 
90000.00元 1080000.00元 

 

5 深度保洁车辆 1辆 
14000.00 

元/辆/月 
14000.00元 168000.00元 

 

6 道路养护车辆 1辆 
6000.00 

元/辆/月 
6000.00元 72000.00元 

 

7 护栏清洗车辆 1辆 
8000.00 

元/辆/月 
8000.00元 96000.00元 

 

8 
人行道板车冲洗 

车辆 
20辆 

245.00 

元/辆/月 
4900.00元 58800.00元 

 

9 快速保洁车 312辆 
1700.00 

元/辆/年 
/ 530400.00元 

 

10 240L垃圾桶 1000个 
280.00 

元/个/年 
/ 280000.00元  

三 智慧环卫系统平台建设费用 200000.00 元   

四 不可预见费用 140800.00 元   

五 管理费 114756.48 元   

六 利润 23066.05 元   

七 税金 1551588.77 元 

税金按

6.72%

计算 

八 年合计 24640707.30 元   

九 三年合计 73922121.90 元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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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 

1.本表中“产品制造企业的划分”中“微型”或“小型”必须是提供本企

业（投标人）制造的货物，或者提供其他“微型”或“小型”企业制造的货物。

小型、微型企业提供中型企业制造的货物的，视同为中型企业。具体以《关于进

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》（财库【2022】19 号）和《政府采

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财库〔2020〕46 号）和《工业和信息化

部、国家统计局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

定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[2011]300 号）的规定为准。 

2.产品制造企业为“微型”或“小型”的，须算出““小型和微型”合计”。 

 

注： 

1．如果按单价计算的结果与总价不一致，以总价为准； 

2．如果不提供详细分项报价将视为没有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； 

3.投标人对以上数据的真实性负责。 

 

沛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有权将以上内容进行公示 

 

 

投标人名称（盖电子章）：深圳玉禾田智慧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

日期：2023 年 08月 18 日 

 

 


